亳州市关于优化中心城区建筑工程容积率计算规则等相关规划管理要求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科学把握新发展阶段住房建设新特征，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活力，支持城乡居民多样化改善性住房需求，发挥好政府房地产市场调控自主权，做好“因城施策”工作。结合我市实际，对建筑工程容积率计算规则等相关规划管理要求进行优化调整，具体内容如下:
一、优化住宅建筑阳台计容规则
（一）因城市景观设计需要，封闭或不封闭的阳台，均按照阳台围护结构（设施）外围水平投影面积的1/2计算建筑面积和容积率，并进行商品房预售和不动产登记。
（二）住宅每户阳台（含各类形式的阳台、入户花园、空中花园、活动平台等非公共活动空间）水平投影面积之和不应超过该户建筑水平投影面积的20%。如超出上述标准，则超出部分应全部按水平投影面积计算建筑面积和容积率。
二、优化建筑结构层高计容规则
（一）居住建筑
居住建筑套内建筑面积大于等于180平方米的复式住宅，起居厅可布置不超过套内面积30%的挑空，在挑空层满足层高不大于两个自然层，保留套内南向卧室等居住空间的前提下，可不参与住宅层高折算。
（二）非居住建筑
商业建筑容积率折算层高基准值为5.1米，建筑层高超过基准值的，按其层高基准值折算计容面积（层高/5.1*标准层面积）。
三、优化小区配套设施计容规则
土地出让公告及合同中约定居住小区中配套的社区机构用房（街道社区）、社区卫生服务站和托育服务设施(卫生部门）、室内文化和体育活动室（文体部门）、养老服务设施（民政部门）、幼儿园（教育部门）等无偿移交政府主管部门公共设施，以及开闭所、公用配电房、公厕、垃圾集中投放点、通讯机房、消防控制室、建筑面积小于20平方米的门卫室等公益性设施，其建筑面积可不计容积率，但需计入总建筑面积，并按占地面积计算建筑密度。
四、优化沿街商业设计
商业与居住功能应分离设置，建筑不得垂直、平行贴建，间距应满足日照、防火要求。因地块形状、现状条件影响等特殊情况下，确需垂直贴建的，其建筑按整体建筑综合考虑。
五、优化住宅小区内配建停车位配建充电桩的要求
[bookmark: _GoBack]新建住宅项目固定车位应100%建设充电设施或预留建设安装条件，预留安装条件时需将管线和桥架等供电设施建设到车位，满足直接装表接电要求，同时需满足电力负荷需求。
六、优化凸窗（飘窗）
在满足建筑节能前提下，允许建筑设置凸窗（飘窗）（含北向凸窗）。
七、优化车库出入口顶棚、非机动车停车棚
（一）地下车库出入口顶盖不计建筑面积、容积率和建筑密度。
（二）非机动车停车棚(包含电动自行车集中存放和充电场所)不计建筑面积、容积率和建筑密度。
（三）结合景观独立设置在绿地中，仅用于到达地下室所必需的消防疏散专用楼梯间、风井和烟井等地面附属建构筑物，不计建筑面积、容积率和建筑密度。
八、优化架空连廊、小区大门等计容规则
（一）面向公众、边界开放的公共空间，包括无顶盖架空走廊、景观亭廊、风雨连廊等，不计建筑面积、容积率和建筑密度。
（二）为提高大门品质，设计的独立于建筑之外、作为公共通行的交通空间，不计算建筑面积和容积率。
九、其他事项
（一）本文件适用于亳州市中心城区范围内拟出让地块，对于规划方案尚未审批的存量开发项目，在不违反土地出让公告、出让合同及规划条件等前提下，可以适用该计算规则。
（二）本文件自印发之日起试行，有效期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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